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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高阳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于 2011

年经河北省政府批准，保障了高阳县经济快速、稳步、健康、

协调发展。目前高阳县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诸多机遇，京津冀

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快，调整产业结构、

化解产能过剩任务艰巨，城市化进程提速，建设项目用地需

求迫切,有必要对现行规划进行调整完善。 

根据河北省国土资源厅《河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

完善指导意见》（冀国土资办字[2015]46 号），河北省国土资

源厅《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有关问题的通知》

（冀国土资办字[2016]84号）等相关文件要求，高阳县将2020

年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任务核减指标和新增建设用地

规模落实到具体地块；与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和城乡规划充分

衔接划定“三线”。 

本次调整完善规划范围包括高阳县行政区内的全部土地,

总面积为 49488.32 公顷,规划基期年为 2009 年,规划目标年

为 2020 年,现状数据基于 2014 年土地变更调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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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然与经济社会情况 

（一）区域概况 

1、地理位置 

高阳县地处华北平原，位于河北省保定市东南部，北靠华

北明珠白洋淀与安新交界，西与清苑毗邻，南与蠡县、肃宁

接壤，东与河间、任丘相接，土地总面积 494.88 平方公里。

地理坐标在东经 115°38′-115°59′和北纬 38°30′-38°46′之间，南

北宽 28.5 公里，东西长 30 公里。县城位于高阳镇，距京、津、

石分别为 150 公里、180 公里、150 公里。保沧、大广高速穿

过境内，县内乡乡通公路，交通十分便利。 

2、地形地貌 

高阳县属黄淮海平原中北部低平原区，海拔高度平均为

9.8 米。地势略有起伏，主要地貌类型有平地和洼地。 

3、土壤矿产 

高阳县土壤类型多样，县境内土壤均为潮土类型，分两

个亚类、7 个土属、22 个土种。其中沙壤质潮土占总面积的

14.71%，壤质潮土占 64.69%，盐化潮土占 19.31%，还有少量

沙质潮土和脱沼潮土。 

全县境内地热资源丰富，其特点是：贮量大，埋藏深，

水温高，压力强，水质性状良好。高阳县主要矿藏是石油。

产油层系为新生界下第三系的沙河街组，境内油田属低丰度

http://baike.baidu.com/view/22473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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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田，今已找到的石油储量在千万吨以上。 

4、气候水文 

高阳县属东部温暖带半干旱半潮湿季风气候区，四季分

明，常年主导风向为东北风；高阳境内年平均气温为 11.9℃。

全年无霜期 205 天左右；境内日照充足，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2637.8 小时，年均日照率为 59%；年平均降水量 515.2mm, 主

要集中在 7、8 月份。 

潴龙河是高阳县最大的季节性河流，纵贯全县南北，此

河发源于山西，河流从蠡县刘佃庄村入高阳县境内，在石氏

村注入白洋淀的马棚淀，河段在高阳县长 29km，右侧有千里

堤，左侧有西大堤，主河槽宽 205-500m。深度 2—3 米，次

河在高阳县集水面积 31km
2。 南水北调工程保沧干渠高阳段

涉及 5 个乡镇 17 个村，全长 21.75 公里。 

（二）经济社会情况 

高阳县辖 4 个镇（高阳镇、庞口镇、西演镇、邢家南镇）、

5 个乡（晋庄乡、蒲口乡、小王果庄乡、龙化乡、庞家佐乡）、

180 个行政村，县人民政府位于高阳镇。 

2014 年底，全县总人口 34.94 万人，城镇人口数达 12.30

万人，农村人口 22.64 万人，城镇化率达 35.2%，高于规划基

期城镇化率 28.7%，但较规划期末城镇人口 22.5 万人，农村

人口 25.5 万人，城镇化水平达到 47%，仍有较大差距。 

高阳县是全国最大的纺织之乡，同时还是全国最大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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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配件市场”，工业基础雄厚。主要纺织产品有毛线、毛毯、

三巾（毛巾、枕巾、浴巾）、农机配件、节能灯、礼帽等；农

机配件主营整机和汽车、农用车、机动三轮车、拖拉机、农

机具、农排、收割机、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八大类配件，产品

远销国内外，市场广大。同时高阳县文物旅游资源丰富，最

具代表的是高蠡暴动纪念馆和布里留法工艺学校。 

（三）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高阳县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成果资料，2014 年末土地

总面积 49488.32 公顷。其中农用地 36136.00 公顷，占土地总

面积的 73.02%，建设用地 10233.6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0.68%，其他土地 3118.65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6.30%。 

1、农用地 

在农用地中，耕地 31909.25 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

88.30%；园地 577.60 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 1.60%；林地

1205.68 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 3.34%；其他农用地 2443.47

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 6.76%。 

耕地中：水浇地 30209.28 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 94.67%；

旱地 1699.97 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 5.33%。 

2、建设用地 

在建设用地中，城乡建设用地 8838.35 公顷，占建设用地

总面积的 86.37%；交通水利用地 903.13 公顷，占建设用地总

面积的 8.83%；其他建设用地 492.19 公顷，占建设用地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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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 4.81%。 

城乡建设用地中：建制镇 1202.43 公顷，占城乡建设用地

的 13.60%；农村居民点 7318.79 公顷，占城乡建设用地的

82.81%；采矿用地 317.13 公顷，占城乡建设用地的 3.59%。 

3、其他土地 

在其他土地中，水域 1127.22公顷，占其他土地的 36.14%；

自然保留地 1991.43 公顷，占其他土地的 63.86%。 

4、耕地后备资源潜力分析 

高阳县耕地后备资源面积共计 2182.30 公顷，其中可开垦

土地 1902.34 公顷，占耕地后备资源总量的 87.17%；可复垦

采矿用地面积 279.95 公顷，占耕地后备资源总量的 12.83%。

高阳县各乡镇宜耕后备资源分布不均，其中分布面积最多的

是西演镇 463.14公顷，占宜耕总面积的 21.22%；庞口镇 377.12

公顷，占宜耕总面积 17.28%。分布面积最少的是庞家佐乡

78.08 公顷，占宜耕总面积 3.58％。 

截止 2015 年耕地后备资源通过土地开发项目新增耕地

321.59 公顷，耕地后备资源剩余开发潜力 1860.71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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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规划实施评估情况 

（一）规划主要指标历次修改变化情况 

《高阳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以下简称

“原规划”）自批准实施以来，分别于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进行了三次调整修改。  

1、原规划主要指标情况 

（1）总量指标 

原规划确定全县 2020 年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分别是 33495.13 公顷、29972.57 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城

乡建设用地规模、城镇工矿用地规模分别是 9661.55 公顷、

8240.04 公顷、2018.78 公顷。 

（2）增量指标 

原规划确定全县 2010-2020 年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新增

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分别是 700.39

公顷、598.24 公顷、471.28 公顷。全县 2010-2020 年土地整

治补充耕地规模不得低于 724.89 公顷。 

2、历次规划修改主要指标调整情况 

（1）2013 年规划修改指标调整 

2013 年高阳县规划修改落实保定市追加建设用地规模指

标 20.00 公顷（[2013]保国土资字 61 号]）。 

规划修改后，全县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城乡建设用

地规模、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控制指标分别调整为 9681.55 公

顷、8260.04 公顷、2038.78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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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规模、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规模分别

调整为 720.39 公顷、612.29 公顷、484.68 公顷。 

（2）2014 年规划修改指标调整 

2014 年高阳县规划修改落实保定市追加建设用地规模指

标 20.00 公顷（[2014]保国土资字 99 号]）；核减耕地保有量

1600 公顷（《保定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耕地保有量目标的

函》）。 

规划修改后，全县 2020 年耕地保有量调整为 31895.13

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城镇工矿用地

规模控制指标分别调整为 9701.55 公顷、8280.04 公顷、

2058.78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

规模、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规模分别调整为 740.39 公顷、

632.29 公顷、503.74 公顷。 

规划修改不涉及基本农田指标调整， 基本农田控制指标

不发生变化。 

（3）2015 年规划修改指标调整 

2015 年高阳县规划修改为原有新增建设用地布局调整，

不涉及主要调控指标变化。 

规划修改调整后，全县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建设用地总规模、新增建设用地规模等各项控制指标均未发

生变化。 

（二）规划目标实现情况 

1、耕地保有量与补充耕地实现情况 

（1）耕地保有量目标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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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高阳县耕地面积为 31909.25 公顷，比规划下达的

期末耕地保有量 31895.13 公顷，多 14.12 公顷,完成了上级下

达的耕地保护任务。 

（2）耕地占补平衡的实施情况 

2010-2014 年高阳县耕地面积净增加 63.35 公顷。其中通

过土地整治补充耕地面积 197.88 公顷，分别是高阳县西演镇

土地开发项目、高阳县李庄村土地开发项目，其他补充耕地

面积为 21.74 公顷；规划实施期间，共计减少耕地 156.27 公

顷，其中建设占用 71.44 公顷，其他（农用地结构调整等）减

少耕地面积 84.83 公顷。实现了占补平衡。 

2、基本农田保护情况分析 

2014 年高阳县实际划定基本农田为 30043.24 公顷，比保

定市下达的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29972.57 公顷多 70.67 公顷，

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3、建设用地指标情况分析 

现行《规划》确定至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9701.55

公顷。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 8280.04 公顷；交通水利及

其他用地规模为 1421.51 公顷。城镇工矿用地规模为 2058.78

公顷。 

2014 年全县建设用地面积为 10233.67 公顷，比现行《规

划》确定 2020 年的控制指标超出 532.12 公顷；城乡建设用地

面积为 8838.35 公顷，比现行《规划》确定 2020 年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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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 558.31 公顷；城镇工矿用地面积为 1519.56 公顷，比现

行《规划》确定 2020 年的控制指标少 539.22 公顷；交通水利

及其他建设用地为 1395.32 公顷，比现行《规划》确定 2020

年的控制指标少 26.19 公顷。 

建设用地规模，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均突破了现行《规划》

确定的控制指标，城镇工矿用地尚未突破规划目标。 

4、新增建设用地目标实施情况 

2020 年高阳县规划数据库中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为

912.3710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规模控制指标为

731.6933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控制指标为 563.6477

公顷。 

规划实施至 2014 年，高阳县新增建设用地总面积为

155.4404 公顷，较 2020 年高阳县规划数据库中新增建设用地

规模剩余 756.9306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规模

98.0947 公顷，较 2020 年高阳县规划数据库中新增建设用地

占用农用地规模指标剩余 633.5986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占用

耕地面积 71.4400 公顷，较 2020 年高阳县规划数据库中新增

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规模指标剩余 492.2077 公顷。 

由于规划修编时期，高阳县规划数据库中新增建设用地

规模、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规模及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

地规模均预留部分流量，本次调整完善为保证图库数一致，

将方案中新增指标修改为与规划数据库中实际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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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态用地变化情况 

2014 年底,全县园地面积 577.60 公顷,比现行《规划》确

定的 2020 年园地面积 2100 公顷少 1522.40 公顷，比 2009 年

园地面积 579.45 公顷少 1.85 公顷；林地面积 1205.68 公顷，

比现行《规划》确定的 2020 年林地面积 400 公顷多 805.68

公顷，比 2009 年林地面积 1231.44 公顷少 25.76 公顷。生态

用地保护力度不够，下一步将加大园林地等生态用地的扩大

力度，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6、节约集约用地情况 

规划实施期间,高阳县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社会的要求，坚持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按照“控制总量、

管住增量、整合存量、消化闲置土地”原则，统筹安排各类

新增建设用地。 

2009 年，全县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234.33 平方米，单位建

设用地 GDP60.68 万元/公顷；2014 年，全县人均城镇工矿用

地 123.58 平方米，单位建设用地 GDP104.36 万元/公顷；较

2009 年，全县人均城镇工矿用地减少 110.75 平方米，单位建

设用地提高 43.68 万元/公顷。总体而言，全县建设用地节约

集约利用程度有所提高。 

7、重点项目实施情况 

规划期间共涉及重点建设项目 34 个（能源项目 8 个，交

通项目 10 个，水利项目 6 个，电力项目 7 个，旅游项目 1 个，

其他项目 2 个），实际执行项目 1 个，完成的项目为水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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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地表水厂）,实际用地面积 2.77 公顷;省道容蠡线容城

至高阳段改扩建项目部分实施;河北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保

沧干渠工程、保定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水厂以上输水管道工

程、引黄入冀补淀工程正在实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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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规划调整完善的指导思想与原则 

（一）指导思想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以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理念为统领，统筹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贯彻执

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

按照高阳县委县政府的发展思路及“十三五”规划，衔接城

市规划及园区内布局规划，科学合理配置工业用地、优化土

地利用结构和布局；强化土地用途管制，促进节约集约用地，

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土地可持续利用；充分利用首都的

带动作用，妥善处理经济社会发展、土地资源利用与生态环

境建设之间的关系，创建经济高效、环境友好的土地利用模

式，为全市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称”提供土地资源保障。 

（二）指导原则 

1、评估前置原则。调整完善方案编制前，应先期进行规

划实施评估，依据评估情况与结论进行调整完善方案编制。 

2、控制指标不突破原则。不突破上级下达的规划调整完

善控制指标，尤其是约束性指标。 

3、保护耕地原则。以保护耕地为前提，确保耕地和基本

农田质量不降低、保护面积不低于上级下达的调整控制指标。 

4、优化配置原则。规划调整完善涉及的土地利用结构和

布局调整，其目标应比规划调整完善前趋于合理、优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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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配置用地。 

5、节约集约原则。调整完善涉及的用地标准，符合节约

集约用地相关要求、准入条件和行业用地标准等。规划调入

地块应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确需占用耕地的一定要做好耕

地补充方案。 

6、与相关规划相衔接原则。调整完善方案的编制充分征

求规划、交通、环保、水利等部门的规划，城市开发边界参

照县城规划和园区批准四至范围确定，重点建设项目充分征

求各部门意见。 

7、公众参与原则。规划调整完善要充分听取社会公众意

见，进行风险评估，举行听证，充分论证，调整完善方案应

按程序进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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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土地利用规模结构与布局调整优化情况 

（一）规划主要控制指标调整情况 

本次调整完善保定市国土资源局下达高阳县耕地保有

量 29629.1299 公顷，基本农田 25939.3333 公顷，建设用地

总规模 9884.8834 公顷（148273.25 亩），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190 公顷（2850 亩）。 

通过衔接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及建设用地总

规模等规划主要控制指标，落实耕地保有量与基本农田核减

地块，调整基本农田布局，依据高阳县经济发展需求，以节

约集约用地为原则，合理分配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使高阳县

土地利用布局更加合理和完善。 

1、耕地保有量 

本次调整完善核减耕地保有量 2266.0001 公顷，规划至

2020 年耕地保有量由 31895.13 公顷调整为 29629.1299 公顷。 

2、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本次调整完善核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4033.2367 公顷，

规划至 2020 年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由 29972.57 公顷调整为

25939.3333 公顷。 

3、园林地控制指标调整优化情况 

截至 2014 年，高阳县园地现状面积为 577.60 公顷，本

次调整完善将指标调整为 1366.4315公顷，减少指标 733.5685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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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高阳县林地现状面积 1205.68 公顷，本次调整完

善将指标调整为 2571.4536 公顷，增加指标 2171.4536 公顷。 

4、建设用地总规模 

规划至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由 9701.55 公顷调整为

9884.8834 公顷。 

5、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本次调整完善增加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 183.3334 公顷，

规划至 2020 年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由 8280.04 公顷调整为

8463.3734 公顷。 

6、城镇工矿用地总规模 

本次调整完善增加城镇工矿用地总规模 179.4981 公顷，

规划至 2020 年城镇工矿用地总规模由 2058.78 公顷调整为

2238.2781 公顷。 

7、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本次调整完善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保持不变。 

8、新增建设用地总量 

本次调整完善增加新增建设用地总量 190 公顷，规划至

2020 年新增建设用地总量由 912.3710 公顷调整为 1102.3710

公顷。 

9、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本次调整完善增加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172.8151

公顷，规划至 2020 年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由 731.6933

公顷调整为 904.5084 公顷。 



高阳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 

 15 

10、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本次调整完善增加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134.4263 公

顷，规划至 2020 年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由 563.6477 公顷

调整为 698.0740 公顷。 

11、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现行规划确定至 2020 年，全县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控制在 101 平方米。本次调整完善，依据高阳县城乡总体规

划（2013-2020 年）城镇化水平预测高阳县中期 2020 年城镇

人口为 22.5 万人，结合 2020 年城镇工矿用地规模，合理调

整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调整后，规划至 2020 年人均城镇工

矿用地规模控制在 99 平方米。 

12、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指标 

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指标调整为 1704.5823 公顷，增

加 979.6923 公顷。 

（二）农用地规模结构与布局调整优化情况 

1、耕地规模结构调整情况 

高阳县 2014 年现状耕地面积为 31909.25 公顷。规划实

施至 2020 年，高阳县规划补充耕地 1568.5044 公顷，其中土

地复垦增加耕地 628.7692 公顷，土地开发增加耕地 877.9331

公顷，其他增加耕地 61.8021 公顷。 

减少耕地面积 1864.4911 公顷，其中生态退耕减少

1237.8571 公顷，建设占用减少 626.6340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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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至 2020 年，高阳县耕地面积 31613.2633 公顷，较

2014 年现状耕地面积净减少 295.9867 公顷；较耕地保有量

29629.1299 公顷超出 1984.1334 公顷，不低于上级下达的耕

地保有量目标。 

2、耕地布局调整优化情况 

高阳县规划到 2020 年耕地面积增加 1568.5044 公顷，包

括土地开发、土地复垦和其他补充耕地。土地开发项目补充

耕地 877.9331 公顷，均位于最新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成果

范围内，主要分布在西演镇、小王果庄乡和庞口镇；规划期

内，通过农村居民点、废弃砖瓦窑复垦可补充耕地 628.7692

公顷，重点复垦区域主要集中在西演镇、晋庄乡和小王果庄

乡等区域。 

2015-2020 年规划耕地减少面积 1864.4911 公顷，建设占

用减少耕地主要分布在高阳镇、庞口镇和邢家南镇。生态退

耕减少耕地布局主要为主要交通干线以及河道两侧布局一

定规模的林地，实施生态退耕，打造京津保生态过渡带，全

力推进高阳生态走廊建设。退耕还林面积共计 1237.8571 公

顷,其中孝义河两岸 186.5880 公顷,引黄入冀补淀工程两岸

61.4770 公顷;津石高速两侧 244.5391 公顷,保沧高速两侧

184.0057 公顷,大广高速两侧 189.2947 公顷,其他主要交通干

线两侧 371.9526 公顷。 

2014 年全县耕地平均质量等别为 10.21 等；调整后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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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全县耕地平均质量等别为 10.20 等，较调整前耕地平均

质量等别有所提高。 

3、基本农田布局调整优化情况 

上级下达高阳县调整完善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为 25939.33

公顷，高阳县实际划定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26091.56 公顷，多

划的基本农田确保上级下达保护目标的实现。 

本次调整完善落实上级核减高阳县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4033.2367 公顷（60498.5505 亩），高阳县本次将核减指标优

先用于核减京津保生态过渡带生态建设任务范围内的基本

农田，省、市“十三五”规划重点交通项目占用的基本农田。

重点项目主要为津石高速、S328、S330 的新建，大广高速庞

口互通连接线的改建占地，中国石油集团公司钻井及井、站

等配套设施建设占基本农田。 

（1）规划调整前基本农田情况 

调整前全县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为 29972.57 公顷，实际划

定 30043.24 公顷。调整前基本农田中国家利用等别涉及 7-14

等，平均等别为 10.25 等。实施至 2014 年，规划基本农田中

现状地类为耕地 29803.05 公顷，园地 7.81 公顷，林地 183.21

公顷，建设用地 11.32 公顷，其他 37.85 公顷。 

（2）本次基本农田调整情况 

依据《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永久基本农田

划定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28 号）和《国土资源部 农

业部关于全面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的通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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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资规[2016]10 号），对基本农田保护区内不符合永久基本农

田划定要求的现状建设用地、其他农用地，林地、生态退耕

范围内的基本农田予以划出。将城镇周边和交通沿线范围内

的优质耕地优先划为基本农田，新划入基本农田必须是耕

地，并已有基本农田集中连片、质量等别达到县域平均水平。 

① 划出情况 

全县共划出基本农田 4033.19 公顷，其中耕地 3793.00

公顷，园地 7.81 公顷，林地 183.21 公顷，建设用地 11.32 公

顷，其他 37.85 公顷。划出基本农田中不符合永久基本划定

要求的共 665.27 公顷，纳入生态退耕范围的 2057.01 公顷，

十三五重点项目占用的 1310.91 公顷。划出基本农田平均质

量等别为 10.28 等。 

② 划入情况 

全县共划入基本农田 81.51 公顷，平均质量等别为 8.64

等（全部为城市周边范围内划入）。本次新划入基本农田全

部为耕地（水浇地 78.01 公顷，旱地 3.50 公顷），与原有基

本农田集中连片。划入基本农田主要分布在高阳镇和邢家南

镇。 

（3）基本农田调整结果 

调整后高阳县永久基本农田划定面积为 26091.56 公顷，

比保护目标（25939.33 公顷）多划 152.23 公顷。 

根据高阳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成果，通过加权平

均计算，调整后基本农田中耕地平均质量等别为 10.24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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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调整前 10.25 等，总体质量有所提高。 

（4）基本农田整备区划定情况 

在西演镇划定基本农田整备区 186.94 公顷，整备区内全

部为耕地且集中连片，平均耕地等别为 10.00 等，拟用于规

划期内单独选址建设项目占用基本农田的补划，进一步确保

全县规划期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的实现。 

4、园林地规模结构与布局调整优化情况 

2014 年，全县园地面积为 577.60 公顷。规划实施期间， 

建设占用使园地减少 3.6727 公顷，主要分布在高阳镇杨家屯

村；土地复垦增加园地面积 792.5042 公顷，除高阳镇外各乡

镇均有分布，其中庞口镇分布最多。规划实施至 2020 年，

园地面积为 1366.4315 公顷，多于 2014 年面积。 

    2014 年，全县林地面积为 1205.68 公顷。规划实施期间， 

建设占用使林地减少 88.0153 公顷，主要分布在高阳镇、庞

口镇和西演镇；生态退耕增加林地 1237.8571 公顷,土地复垦

增加林地面积 8.4640 公顷，农业结构调整增加林地面积

207.4678 公顷;全县林地面积净增加 1365.7736 公顷。规划实

施至 2020 年，林地面积为 2571.4536 公顷。 

（三）建设用地规模结构与布局调整优化情况 

1、建设用地规模结构调整情况 

（1）本次追加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分配使用情况 

根据《保定市国土资源局关于下达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

整完善主要规划控制指标的函》的精神，追加新增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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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 190 公顷（2850 亩），本次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全部用于

城乡建设用地，其中追加城镇用地面积 126.6315 公顷，追加

其他独立建设用地面积 50.8132 公顷，追加农村居民点用地

面积 12.5553 公顷。 

（2）原有新增建设用地规模调整使用情况 

高阳县调出建设用地规模 16.4835 公顷。 

调整完善共落实调入规模 16.4835 公顷，调入地块落实

为城镇用地 9.6149 公顷，独立工矿用地 6.8686 公顷。 

（3）建设用地规划复垦情况 

规划期预计实施复垦项目 830 个，总规模 1487.8314 公

顷，其中复垦农村居民点 748 个地块，面积 1266.5614 公顷；

复垦城镇用地 6 个地块，面积 12.6772 公顷；复垦采矿用地

76 个地块，面积 208.5928 公顷。 

复垦地块中,依据最新村镇体系规划,对原规划中撤并村

庄复垦区进行适当调整,将 26.0165 公顷原规划复垦区调入规

模,调入农村居民点用地 21.7796 公顷，调入其他独立建设用

地 4.2369 公顷；将 26.0165 公顷现状建设用地规划为复垦区，

复垦农村居民点 23.8330 公顷，复垦采矿用地 2.1835 公顷。

调整后农村规划建设用地缩减量不变。 

（4）建设用地结构调整分析 

调整完善后，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9820.0556 公顷，城乡



高阳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 

 21 

建设用地规模增加 150.0911 公顷，达到 8424.6694 公顷，占

土地总面积的 17.02%；城镇工矿用地规模达到 2238.9426 公

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4.52%，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达到

6185.726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2.50%。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 1395.3862 公顷，占土地

总面积的 2.82%。 

（5）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可用空间分析 

高阳县原规划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912.3710 公顷，规划实

施至 2014 年，已批准建设用地规模 155.4404 公顷，剩余新

增建设用地规模 756.9306 公顷。本次规划调整完善后，规划

建设用地剩余规模 946.9306 公顷。 

2、建设用地布局调整优化情况 

（1）本次追加新增建设用地落实地块布局情况 

本次调整完善追加新增建设用地主要用于中心城区建

设、经济开发区建设、新民居建设、发展教育事业、乡镇产

业发展、优化生态环境。 

① 中心城区建设 

本次追加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中 89.8048 公顷位于中心城

区内部。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加强中心城区的基础设施建

设、提升中心城区的承载能力、发挥中心城区的辐射带动作

用十分重要。从交通方面看，地块位于交通主干道临近，交

通便利。因此，将地块调入到允许建设区，以促进乡镇社会

经济的发展，符合人口向城镇集中的原则，为统筹城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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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城镇化水平提供用地空间。 

② 经济开发区建设 

追加的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中 40.1481 公顷位于高阳县经

济开发区内，33.4748 公顷位于庞佐电器电料产业园区内；

高阳县按照“工业向园区集中、产业向园区聚集”的原则，

推进工业园区的发展建设，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追加地

块符合园区发展和产业布局要求，且可以有效利用园区基础

设施，节约成本，保障园区产业发展的规模效益。 

③ 新民居建设 

追加 9.6742 公顷用地用于新民居建设的需求，保障必要

的宅基地，追加的农村居民点用地落实到西演镇南赵堡村和

布里村。 

④ 发展教育事业 

为了响应“十三五”发展规划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改善

办学条件，促进全县教育健康、均衡的发展，本次规划修改

追加 3.8193 公顷用于学校用地，更好的配套教育设施，完善

全县教育体系。 

⑤ 乡镇产业发展 

追加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中 12.6788 公顷用于乡镇产业发

展，扶持特色产业，引导民营经济，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贡献力量。 

⑥ 优化生态环境 

追加 0.4000 公顷拟用于高阳中燃农村“气代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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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清洁，有益于生态环境。 

（2）原有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布局调整优化情况 

①调出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情况 

高阳县调出建设用地共 6 个地块，面积 16.4835 公顷；

其中位于县城北部北尖窝村 1 个地块,城南综合制造与物流

仓储区内 1 个地块，赵官佐村 1 个，徐果庄村 2 个，南尖窝

村 1 块，为近期不使用的地块。 

③ 调入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情况 

调入新增建设用地主要用于中心城区建设、优化生态环

境、发展教育事业、乡镇产业发展、民生基础设施。 

中心城区建设 

本次调入的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中 9.6149 公顷位于中心

城区内部。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加强中心城区的基础设施

建设、提升中心城区的承载能力、发挥中心城区的辐射带动

作用十分重要。因此，将地块调入到允许建设区，以促进乡

镇社会经济的发展，符合人口向城镇集中的原则，为统筹城

乡发展，提高城镇化水平提供用地空间。 

优化生态环境 

调入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中 1.9423 公顷拟用于建设污水

处理厂，缓解工业、生活废水污染问题，服务民生，位于北

庞口村；2.2617 公顷拟用于高阳中燃农村“气代煤”工程，

环保，清洁，有益于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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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教育事业 

为了响应“十三五”发展规划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改善

办学条件，促进全县教育健康、均衡的发展，本次规划修改

调入 0.5968 公顷用于学校用地，更好的配套教育设施，完善

全县教育体系。 

乡镇产业发展 

调入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中 1.5007 公顷用于乡镇产业发

展，扶持特色产业，引导民营经济，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贡献力量。 

民生基础设施 

调入 0.5671 公顷用于建设庞口消防站，服务民生。 

（3）建设用地复垦地块布局情况 

整治城镇低效用地，优化生态空间，复垦城镇用地

12.6772 公顷，分布于西演镇和庞口镇；结合镇村体系规划，

复垦农村居民点 1266.5614 公顷，全县各乡镇均有分布，以

庞口镇分布最多；进一步加强工矿废弃土地复垦，努力恢复

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复垦采矿用地 208.5928 公顷，分布在

蒲口乡、庞口镇等乡镇。 

（4）规划建设用地布局调整情况说明 

高阳县一直将环境保护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高阳

县在国民经济长足发展的同时，坚决杜绝以环境为代价的经

济增长。因此在本次规划调整完善工作中，所有建设用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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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布局均选择远离河流等水源地，留足河道保护范围，建设

用地周围没有重要生态敏感区和脆弱区，规划建设用地不会

对当地水系及生态产生不利影响。 

（四）基础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调整情况 

原规划重点建设项目共 34 个，规划实施至 2014 年，共

完成 1 个项目。 

调整能源项目名称 1 个，新增能源项目 4 个，新增交通

项目 13 个，新增电力项目 7 个，新增水利项目 2 个，新增

其他项目（高阳县集中供热余热发电项目送出线路工程、高

阳县集中供热管网项目、庞口镇垃圾处理站）3 个，删除能

源项目（加油站）4 个,删除其他项目(高阳县旅游资源综合开

发工程)1 个。 

调整后重点建设项目共 58 个，其中能源项目 8 个、交

通项目 23 个、水利项目 8 个，电力项目 14 个,其他项目 5 个。 

具体重点项目清单见附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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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三线”划定情况 

（一）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划定情况 

1、划定原则 

（1）集中连片原则 

严格根据《土地管理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有关

规定，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确定的任务目标，在

基本农田布局调整的基础上，按照集中连片的原则，划定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2）空间独立原则 

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红线，遵循空间独立原则，即在空

间上与城市开发边界、生态保护红线不交叉。 

2、划定依据 

按照《河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指导意见》（冀

国土资办字[2015]46 号）和《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有关问题的通知》（冀国土资办字

[2016]84 号）文件要求，依据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综合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红线。 

3、划定情况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与永久基本农田划定边界严格

一致，涉及全县 4 镇、5 乡,即高阳镇、庞口镇、西演镇、邢

家南镇、庞家佐乡、蒲口乡、晋庄乡、龙化乡、小王果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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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线范围内总面积 27147.8157 公顷，含永久基本农田

26091.5600 公顷（全部为耕地），能够满足上级下达的基本

农田指标（25939.3333 公顷）要求，红线内耕地平均质量等

别为 10.24 等。 

（二）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情况 

按照冀国土资办字[2015]46 号文件要求，对县城以上（含

开发区）划定城市开发边界。高阳县依据《高阳县城乡总体

规划（2013-2030 年）》确定的 2020 年城市规划范围及高阳

县经济开发区批复四至范围划定城市开发边界。 

1、划定开发边界原则 

（1）与城市建设规划同期目标衔接 

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以城乡总体规划 2020 年用地布局

为依据，与城市建设规划同期目标充分衔接。 

（2）与基本农田红线和生态红线协调 

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要避开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和生态

保护红线，三个红线在空间上无交叉。 

（3）与未来发展速度匹配并空间从紧考虑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增长趋势，合理确定 2020 年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划定城市开发边界。 

2、划定开发边界的依据 

以城乡规划用地布局和城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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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为依据，充分利用线型基础设施和自然地物，在资源环境

承载力评价的基础上，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增长趋势，

综合确定 2020 年城市开发边界，尽量保持边界内区域的地

块完整性和行政完整性。 

3、城市开发边界范围 

本次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范围为高阳县城和高阳县经

济开发区。 

高阳县经济开发区位于城区周边，因此县城城市开发边

界与经济开发区城市开发边界相结合来划定。高阳县城开发

边界依据高阳县城市规划确定的 2020 年边界和高阳县经济

开发区批准四至范围为依据，参考实地地物地貌和行政因

素，确定 2020 年开发边界。扩展边界东至于堤三路，西至

规划纬一路，南至保沧高速公路，北至经一路。 

4、开发边界划定情况 

中心城区城市开发边界线以高阳经济开发区范围（规划

区总面积约 24.45 平方公里）为基础，依据高阳县城市规划

确定的 2020 年边界，结合中心城区内允许建设区、有条件

建设区和城乡规划近景、远景规划综合确定。划定后的县城

开发边界与规划部门确定的 2020 年发展边界相一致，经济

开发区发展边界比园区批准的四至范围略小,主要是结合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将与基本农田保护红线重叠的部分进

行了扣除,最终划定了开发区发展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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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县城市开发边界红线面积共计 3698.7149 公顷，其

中允许建设区 2651.0688 公顷，有条件建设区 876.4051 公顷，

限制建设区 171.2410 公顷（限制建设区为公路用地、水工建

筑用地和特殊用地）。 

（三）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情况 

1、划定原则 

（1）依法依规需要划定原则 

生态保护红线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根据地方生态

保护的需要进行划定 

（2）落实上级规划原则 

对于省市级规划划定的生态红线要在县级规划中进行

空间落位。 

（3）协调同级规划原则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应与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城市开发边

界等同位规划在空间上相协调。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原则上

应与环保部门的生态保护红线相一致。 

2、划定依据 

（1）《河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指导意见》（冀

国土资办字[2015]46 号）； 

（2）《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

完善有关问题的通知》（冀国土资办字〔2016〕8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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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河北省生态保护红线方案》（征求意见稿）； 

3、划定情况 

依据冀国土资办字〔2016〕84 号《河北省国土资源厅

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要

求，高阳县不存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风景名胜区

核心区、饮用水水源地和水功能、地质公园一级保护区、森

林公园生态保护区、省级以上野生动植物自然栖息地、重要

湿地和湿地公园等重要生态功能区范围，经过与环保部门积

极协商沟通，高阳县不存在生态保护红线，因此高阳县不划

定生态保护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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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土地利用管制分区调整优化情况 

（一）允许建设区 

调整前，全县允许建设区 8324.4594 公顷。通过落实追加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增加允许建设区 190 公顷;规划新增建设用

地调入、调出允许建设区增减相抵；规划编制中遗留错误纠

正中允许建设区减少 89.7900 公顷。调整后，全县允许建设区

为 8424.6694 公顷，净增加 100.21 公顷。 

（二）有条件建设区 

原有新增建设用地调出使有条件建设区面积增加

16.4835 公顷，追加和调入新增建设用地使有条件减少

124.6730 公顷。 

根据高阳县未来发展方向，将划入基本农田的有条件建

设区及农村居民点周边利用率不高的有条件建设区调出，调

出有条件 24 个地块，面积为 267.5882 公顷。将有条件建设区

调整到中心城区、高阳经济开发区、庞佐电器电料产业园区

等地，引导建设用地向城区及工业园区聚集，为工业园区发

展提供后备用地的同时，也避免了建设用地的零星布局。调

入有条件建设区共 27 个地块，面积为 266.8218 公顷。调整后

高阳县有条件建设区面积净减少 108.9559 公顷。 

规划至 2020 年，高阳县有条件建设区总面积 1830.0500

公顷，占全县总面积的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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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禁止建设区 

调整前，全县禁止建设区面积 0.89 公顷。划定的禁止建

设区为高蠡暴动纪念址，位于西演镇北辛庄村。 

高蠡暴动纪念馆是省重点保护建筑物，属人文景观，有

各类扫墓纪念活动，不在本次生态红线（自然保护区、森林

公园、地质公园、水源保护区、主要河流蓄洪区、地质灾害

高危险区等）划定范畴内，因此将其调出禁止建设区，调整

为限制建设区。 

本次调整完善后，高阳县全县禁止建设区面积为 0 公顷。 

（四）限制建设区 

调整前，全县限制建设区面积 39204.1647 公顷。通过新

增建设占用减少 81.8105 公顷，城市开发边界内调入有条件占

用减少 266.8218 公顷；原有新增建设用地调出使限制建设区

面积增加 16.4835 公顷,永久基本农田占用有条件建设区增加

限制建设区 81.3014 公顷，农村居民点周边利用率不高的有条

件调出使限制建设区增加 186.2868 顷；规划编制中遗留错误

纠正中限制建设区增加 89.7900 公顷；禁止建设区调出增加限

制建设区面积 0.89 公顷。调整后，全县限制建设区 39233.6006

公顷，净增加 29.4359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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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本轮规划编制过程中的错误纠正情况 

本次调整完善将规划编制过程中存在的土地规划地类与

建设用地管制区和土地用途区三个图层不一致的进行了修

改。 

一是将建设用地管制区和土地用途区类型代码依据土地

规划地类进行修正。其中规划地类名称为水浇地，管制区由

允许建设区修改为限制建设区，土地用途区由独立工矿用地

区修改为一般农地区的有 19 块，面积为 3.62 公顷；规划地类

名称为水浇地，管制区由允许建设区修改为限制建设区，土

地用途区由城镇建设用地区修改为一般农地区的有 11 块，面

积为 4.17 公顷；规划地类名称为水浇地，管制区由允许建设

区修改为限制建设区，土地用途区由村镇建设用地区修改为

一般农地区的有 404 块，面积为 82.00 公顷。 

二是依据土地规划地类将规划编制过程中建设用地管制

区和土地用途区中的空洞进行了填充以及属性完善。其中建

设用地管制区图层将规划地类名称为公路用地的填充为限制

建设区 151 块，面积 635.31 公顷；水工建筑用地填充为限制

建设区 58 块，面积为 186.43 公顷；河流水面填充为限制建设

区 49 块，面积为 740.88 公顷；滩涂填充为限制建设区 6 块，

面积为 42.70 公顷。 

土地用途区图层中将规划地类名称为公路用地的填充为

其他用地区 151 块，面积 635.31 公顷；水工建筑用地填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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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用地区 58 块，面积为 186.43 公顷；河流水面填充为其他

用地区 49 块，面积为 740.88 公顷；滩涂填充为其他用地区 6

块，面积为 42.70 公顷；特殊用地填充为其他用地区 1558 块，

面积为 517.92 公顷；自然保留地填充为其他用地区 286 块，

面积为 404.53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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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规划调整完善方案的可行性分析 

（一）规划调整完善方案对规划目标影响分析 

调整完善后耕地面积 31613.2633 公顷，比上级下达的耕

地保有量多 1984.1334 公顷。 

调整完善后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26091.56 公顷，比上级下

达的基本农田保护目标多 152.23 公顷。 

调整完善后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9820.0556 公顷，

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 8424.6694 公顷，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为 2238.9426 公顷，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为 6185.7268 公顷；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为 1395.3862 公顷。新增建设用

地规模为 1102.3710 公顷，其中新增建设用地占农用地

904.5084 公顷，占耕地规模 698.0740 公顷。各指标均不超出

上级下达的控制指标。 

（二）规划调整完善方案对土地利用布局变化影响分析 

规划修改方案严格遵循了“产业集聚、布局集中、用地

集约”原则，通过规划建设用地的布局修改，将不符合城镇

建设发展方向的规划建设用地规模调整到急需发展的用地空

间，用地更趋集中合理，将新增建设用地项目区进一步落实

到工业园区（产业聚集区）、中心城区和城镇重点发展区域，

使得建设用地指标可以得到更有效利用。通过此次规划修改，

不仅可以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而且能够实现土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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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产业布局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充分发挥建设用地的集聚效

应和规模效应。 

规划修改方案拟增加的新增工业用地项目均选址在与其

产业相关的工业园区（产业聚集区），且布局集中、交通便捷、

产业聚集、用地集约、不占用基本农田，用地发展产业对周

边区域不造成环境污染，不在地质灾害易发区。规划修改方

案拟增加的城镇建设用地项目均考虑交通便捷，与周边规划

的相关设施或者相关区域配套，用地集约，不占用基本农田，

不在地质灾害易发区。规划修改方案拟增加的民生项目，均

考虑与原居住用地距离较近，交通便捷、用地集约，不占用

基本农田，不在地质灾害易发区。由此可知，项目用地选址

合理。修改后的规划用地布局更符合高阳县社会经济发展实

际，满足了近期即将开展的重大工业用地、民生工程、城镇

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项目的迫切用地需求。 

（三）规划调整完善方案对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1、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规划期内全县将大力开展京津冀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

加强沿河、沿路、环城的生态林网建设，河流两岸安排退耕

还林 248.0650 公顷；津石高速、保沧高速、大广高速等道路

两侧安排生态退耕 989.7921 公顷；耕地和基本农田布局调整

充分考虑了生态建设需求，安排了河道、高速路两侧绿化带

建设空间，保障了全县及京津冀生态建设用地需求，对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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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京津冀区域土地生态环境改善具有积极的作用。 

2、对压覆矿产资源的影响 

调整完善涉及的新增建设用地没有压覆矿产资源，调整

完善不影响矿产资源未来的开发利用。 

3、对地质灾害的影响 

本次调整完善涉及的新增建设用地均处于地质结构稳定

区域，土体稳定，不在塌陷区；新增建设用地区域地层稳固，

发生地震的可能性很小，均符合建设用地防灾防损的选址要

求。 

（四）规划调整完善方案对经济发展影响分析 

1、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将新增建设用地项目区进一步落实到工业

园区、城镇重点发展区域，使得建设用地指标可以得到有效

利用。通过规划修改，在不突破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情况下，

转变传统的粗放利用方式，促进了产业承载能力和发展竞争

力的提高，推进产业布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

方式的转变。 

2、对重点建设项目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涉及到庞佐电器电料产业园区是本轮规划

的重点建设项目。通过规划建设用地地区的布局修改，将建

设用地指标用地落实到急需发展的用地空间，保障重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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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用地需求。得到土地支撑的重点建设项目将会顺利实

施，这势必给高阳县的经济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3、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高阳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土地是农业发展的保障，农民

的生存之源、农村的经济之基。耕地面积合理利用以及土地

质量保障关系到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必须加强

耕地保护，推进基本农田建设，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和利

用效益。规划调整完善充分考虑推进基本农田建设，提高耕

地综合生产能力和利用效益，加强对耕地和基本农田的保护，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不断巩固和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 

4、与相关规划衔接情况 

（1）与高阳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衔接说明 

本次规划修改充分衔接了《高阳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简称：高阳县“十三五”规划纲要），

体现了高阳县经济和社会未来发展战略。 

高阳县“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着力实施“1221”工程

（一县：创建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县；两产：做强传统纺织

业和农机汽车配件业两大主导产业；两城：加快中心县城和

小城镇建设；一村：建设美丽乡村），实现高阳经济社会发展

新跨越。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方案拟调入到允许建设区的地块，分

别用于建设发展优势产业和基础设施，符合高阳县“十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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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确定的产业发展方向，与高阳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的衔接紧密。 

（2）与高阳县交通规划的衔接 

依据河北省国土资源厅文件《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

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有关问题的通知》冀国土资办

[2016]84 号文件要求，对高阳县重点建设道路、道路改线等

情况进行核实上图，并将此范围内涉及基本农田划出，留出

非基本农田廊道空间。实现多种规划相互衔接、指导，及时

更新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成果。 

（3）与高阳县城乡总体规划的衔接 

本次规划修改在用地布局和用地量安排上，重点满足高

阳县城区发展用地需求。本次修改与《高阳县城乡总体规划

（2013-2030 年）》的城市发展方向的要求一致，与高阳县城

市总体规划紧密衔接。 

（五）结论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优化了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建设用

地追加 190 公顷为高阳县的县城发展、经济开发区建设、电

器电料产业园区等的升级提供了必要的土地资源。在方案编

制中与规划局、林业局、交通局、环保局等相关部门规划进

行了充分衔接，为高阳县未来土地管理工作提供了保障。规

划调整完善方案落实了上级下达的耕地保有量与基本农田保

护任务，加大了生态退耕力度，安排了河道、高速路两侧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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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带建设空间，落实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建设任务。  

此次规划调整完善符合《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有关问题的通知》冀国土资办字

[2016]84 号文件相关规定，满足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土地综

合开发利用实施的指导原则，具有良好的操作条件。与各相

关规划联系紧密，衔接充分，用地规模和布局科学合理，规

划调整完善方案科学、合理、切实可行。



高阳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 

 41 

九、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一）严格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法律赋予政府实施土地用途管制、

严格耕地保护、调控土地利用的重要手段。本调整完善方案

经批准后，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及其调整完善方案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坚持土地用

途管制，严格限制农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建设用地不得擅

自突破用地规模、改变土地用途或者更改建设项目。以供给

引导和制约需求，控制建设用地总量。 

（二） 全面落实耕地保护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格执行耕地占补平衡制

度，实现补充耕地数量和质量平衡并重，保障粮食安全。加

快推进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和土地整治，确保现状耕地保

有量不低于上级下达指标。大力推进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

进行严格保护，确保规划期内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

提高。把严格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

内容。对完成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较好的乡镇，在财政

支持、新增建设用地年度计划指标和其他相关政策上予以一

定倾斜，以此鼓励其他乡镇加强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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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利用经济手段实施规划 

依据《高阳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调整完

善方案》落实的城市开发边界，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

管理，通过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倒逼建设用地利用强度提升。

另外通过积极推动划拨土地盘活利用和城市土地综合管理，

强化开发区用地内涵挖潜，全面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

加大农村土地整治力度，积极开展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 。鼓

励社会资金参与盘活利用存量建设用地。 

（四）加强规划实施的基础建设 

充分利用各种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增强对科学用地，

节约集约用地、保护土地资源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全社会依

法依规用地意识。增强规划调整完善方案的公开性和透明性。

政策要保障沟通渠道通畅，及时接受和处理公众的反馈意见，

实现公众对规划实施的监督，以提高全社会依法用地、依规

用地、科学用地、节约用地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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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表 1  规划主要控制指标调整表 

单位：公顷 

指标 2014年现状 
调整前 2020

年目标 

调整后 2020

年目标 

调整后- 

调整前 

总量指标     

耕地保有量 31909.25 31895.13 29629.1299 -2266.0001 

基本农田面积  30043.24 29972.57 25939.3333 -4033.2367 

园地面积 577.6 2100 1366.4315 -733.5685 

林地面积 1205.68 400 2571.4536 2171.4536 

建设用地总规模 10233.67 9701.55 9884.8834 183.3334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8838.35 8280.04 8463.3734 183.3334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1519.56 2058.78 2238.2781 179.4981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1395.32 1421.51 1421.51 0 

增量指标     

规划期间新增建设用地总量 — 912.3710 1102.3710 190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 731.6933 904.5084  172.8151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 563.6477 698.0740 134.4263 

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指标 — 724.89 1704.5823  979.6923  

效率指标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平方米） 123.58 101  9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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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地类 

规划基期 2014 年现状 调整前 2020 年 调整后 2020 年 调整后- 调整后- 

面积 
占总面积

（%） 
面积 

占总面积

（%） 
面积 

占总面积

（%） 
面积 

占总面积

（%） 
调整前 

2014 年现

状面积 

农
用
地 

合计 36049.11 72.87 36136 73.02 38584.3062 78 37662.2086 76.1 -922.0976 1526.2086 

耕地 31845.9 64.38 31909.25 64.48 33558.6669 67.84 31613.2633 63.88 -1945.4036 -295.9867 

园地 579.45 1.17 577.6 1.17 574.78 1.16 1366.4315 2.76 791.6515 788.8315 

林地 1231.44 2.49 1205.68 2.44 1337.6701 2.7 2571.4536 5.2 1233.7835 1365.7736 

其他农用地 2392.32 4.84 2443.47 4.94 3113.1892 6.29 2111.0602 4.27 -1002.129 -332.4098 

建
设
用
地 

合计 10014.46 20.24 10233.67 20.68 9696.0883 19.6 9820.0556 19.84 123.9673 -413.6144 

城乡建设用

地 
8622.08 17.43 8838.35 17.86 8274.5783 16.73 8424.6694 17.02 150.0911 -413.6806 

城镇工矿用

地 
1438.76 2.91 1519.56 3.07 2057.6924 4.16 2238.9426 4.52 181.2502 719.3826 

农村居民点

用地 
7183.32 14.52 7318.79 14.79 6216.8859 12.57 6185.7268 12.5 -31.1591 -1133.0632 

交通水利及

其他建设用

地 

1392.38 2.81 1395.32 2.82 1421.51 2.87 1395.3862 2.82 -26.1238 0.0662 

其
他
土
地 

合计 3404.95 6.88 3118.65 6.3 1188.1255 2.4 2006.0558 4.05 817.9303 -1112.5942 

水域 1248.77 2.52 1127.22 2.28 785.54 1.59 777.1499 1.57 -8.3901 -350.0701 

自然保留地 2156.18 4.36 1991.43 4.02 402.5855 0.81 1228.9059 2.48 826.3204 -762.5241 

总面积 49468.52 100 49488.32 100 49468.52 100 49488.32 100 19.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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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5-2020 年耕地面积规划平衡表 

单位：公顷 

2014年耕

地面积 

规划期间补充耕地面积 规划期间减少耕地面积 
规划期间净

增减 

规划期末耕

地面积 
增加 

合计 

土地 

整理 

土地 

复垦 

土地 

开发 
其他 

减少 

合计 

建设 

占用 

生态退

耕 
其他 

31909.2500 1568.5044  0 628.7692 877.9331 61.8021  1864.4911  626.6340 1237.8571 0 -295.9867 31613.2633 

 

 

表 4-1  规划调整完善基本农田划出面积汇总表 

                                                                                            单位：公顷 

地块数量 面积 

现状地类面积 
平均质量

等级 
备注 

农用地 
其中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耕地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其他 

3017 4033.19 4021.87 3793.00 7.81 183.21   37.85 11.32   10.28   

注:表中数据来源于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方案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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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规划调整完善基本农田划入面积汇总表 

                                                                                            单位：公顷 

地块数量 面积 
现状地类面积 

平均质量等级 备注 
耕地 其他 

34 81.51 81.51   8.64   

注:表中数据来源于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方案中数据 

 

 

表 4-3  规划调整完善基本农田面积汇总表 

                                                                                            单位：公顷 

  面积 

现状地类面积 

多划 
平均质量

等别 农用地 
其中 

建设用地 其他 
耕地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其他 

调整前 30043.24 30031.92  29803.05 7.81 183.21   37.85 11.32   70.67 10.25 

调整后 26091.56 26091.56 26091.56             152.23 10.24 

注:表中数据来源于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方案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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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追加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安排落实情况表 

单位：公顷 

建设用地类型 地块数量 面积 

现状地类面积 

备注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耕地 

城乡建设用地 

城镇用地 12 126.6315 125.6927 98.9290 0.0351 0.9037   

农村居民点 1 12.5553 7.5097 4.5216 0.5963 4.4493   

独立工矿用

地 
17 50.8132 47.6880 38.2851 1.3851 1.7401   

交通水利用地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其他建设用地 
      

  

合计 30 190 180.8904 141.7357 2.0165 7.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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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原有新增建设用地规模调出汇总表 

                                                                                            单位：公顷 

建设用地类型 地块数量 面积 

现状地类面积 

备注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耕地 

城乡建设用地 

城镇用地 6 16.4835 16.4835 10.6619 0 0   

农村居民点         

独立工矿用地 
      

  

交通水利用地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其他建设用地 
      

  

合计 6 16.4835 16.4835 10.6619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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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原有新增建设用地规模调入汇总表 

                                                                                            单位：公顷 

建设用地类型 地块数量 面积 

现状地类面积 

备注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耕地 

城乡建设

用地 

城镇用地 1 9.6149 2.1658 
 

5.9961 1.4530 
 

农村居民点       
 

独立工矿用地 8 6.8686 6.2424 3.3525 0.6144 0.0118 
 

交通水利用地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其他建设用地 
       

合计 9 16.4835 8.4082 3.3525 6.6105 1.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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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现状建设用地复垦情况汇总表 

                                                                                            单位：公顷 

建设用地类型 地块数量 合计面积 
复垦利用类型面积 

备注 
耕地 园地 林地 其他用地 

城乡建设用

地 

城镇用地 6 12.6772 12.4853     0.1919 
 

农村居民点 748 1266.5614  432.8088  783.7548 6.9375  43.0603   

独立工矿用

地 
76 208.5928  183.4751  12.3955   12.7222  

交通水利用地               

其他建设用地               

合计 830 1487.8314  628.7692 796.1503  6.9375  55.9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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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三线”划定面积统计表 

单位：公顷 

三线名称 面积 

现状地类面积 

备注 
农用地 

其中 建设 未利 

耕地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其他 用地 用地 

城市开发边界 3698.7149 1380.7637 1105.9414 17.104 63.5094   194.2089 2104.9046 213.0466   

永久基本农田

红线 
27147.8157  27147.8157 26091.5600        1056.2557        

生态保护 

红线  
                  

合计 30846.5306  28528.5794  27197.5014  17.1040  63.5094    1250.4646  2104.9046  213.0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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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建设用地管制分区调整情况表 

单位：公顷,% 

 

建设用地管制分

区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制分区 

调整前面积 调整后面积 调整后-调整前 比例 

允许建设区 8324.4594 8424.6694 100.21 1.20% 

有条件建设区 1939.0059 1830.0500 -108.9559  5.62% 

限制建设区 39204.1647 39233.6006 29.4359 0.08% 

禁止建设区 0.89 0 -0.89 100.00% 

合计 49468.52 49488.32 19.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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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表 

单位：公顷 

项目类别 
序

号 
项目名称 

用地 

面积 
建设地点 备注 

一、公路项目 

1 
省道容蠡线容城至高阳段改

扩建项目 
43.24 高阳镇、蒲口乡 原规划 

2 
津保南线高阳至任丘段改扩

建项目 
42 高阳镇、小王果庄乡、庞口镇 原规划 

3 
大广高速庞口连接线扩建项

目 
34.67 庞口镇 原规划 

4 肃临线 10.67 西演镇、庞家佐乡 原规划 

5 
大广高速庞口连接线改线工

程 
8 庞口镇 原规划 

6 城冯路 20 庞口镇、小王果庄乡、龙化乡 原规划 

7 高清路 8 邢家南镇 原规划 

8 龙蒲路 9 龙化乡、蒲口乡 原规划 

9 物流园区至庞口连接线 12 
邢家南镇、高阳镇、西演镇、小王果庄乡、

庞口镇 
原规划 

10 于堤至莘桥路 4 小王果庄乡、西演镇 原规划 

11 
津石高速公路津冀界至保石

界段工程 
255.11 邢家南镇、晋庄乡、蒲口乡、龙化乡 新增 

12 

省道流河至满城公路（S328）

保沧界至高阳县城段改建工

程 

83.93 
庞口镇、小王果庄乡、高阳镇、蒲口乡、

晋庄乡 
新增 

13 

省道南排河至保定公路

（S330)保沧界至高阳县城

段改建工程 

151.83 
庞口镇、西演镇、小王果庄乡、高阳镇、

邢家南镇、晋庄乡、蒲口乡 
新增 

14 
大广高速公路固安至深州段

庞口互通连接线工程 
16.21 庞口镇 新增 

15 京石城际 - 高阳县 新增 

16 经二路 - 高阳镇、蒲口乡 新增 

17 高阳县经三路道路改造工程 5.23 高阳镇 新增 

18 高阳县经四路道路改造工程 0.9 高阳镇 新增 

19 正阳路   高阳县 新增 

20 创新街   高阳县 新增 

21 商贸大街南延道路改造工程 6.33 西演镇、高阳镇 新增 

22 
孝义公园堤顶路道路改造工

程 
6.81 高阳镇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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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序

号 
项目名称 

用地 

面积 
建设地点 备注 

23 
高阳县东环路(津保南线-保

沧线段)改建工程 
12．33 西演镇、小王果庄乡  

二、水利设施 

项目 

24 
河北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保

沧干渠工程 
- 

高阳镇、西演镇、小王果庄乡、庞口镇、

龙化乡 
原规划 

25 
保定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水

厂以上输水管道工程 
- 邢家南镇、高阳镇、西演镇 原规划 

26 高阳地表水厂 - 邢家南镇 原规划 

27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 - 庞口镇 原规划 

28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1.8 高阳县 原规划 

29 潴龙河河道治理工程 - 龙化乡、小王果庄乡、庞口镇、西演镇 原规划 

30 
高阳县小白河、潴龙河连通

工程 
12 庞口镇 新增 

31 高阳县孝义河综合整治 100 高阳县 新增 

三、电力能源 

项目 

32 晋庄变电站 0.7 晋庄乡 原规划 

33 赵口变电站 0.7 蒲口乡 原规划 

34 庞佐变电站 0.7 庞家佐乡 原规划 

35 魏佐变电站 0.7 西演镇 原规划 

36 庞口变电站 0.7 庞口镇 原规划 

37 西田变电站 0.7 邢家南镇 原规划 

38 
国家 1000kV、500kV、220kV 

电网建设工程 
- 高阳县 原规划 

39 高阳东 220kV 变电站 - 小王果庄乡 新增 

40 庞佐 110kV 变电站 0.7 庞家佐乡 新增 

41 晋庄 110kV 变电站 0.7 晋庄乡 新增 

42 赵口 110kV 变电站 0.7 蒲口乡 新增 

43 西田 110kV 变电站   高阳镇 新增 

44 天然气入市工程 - 高阳镇 原规划 

45 高阳 CNG 加气站建设工程 - 高阳县 原规划 

46 
中国石油集团公司钻井及

井、站等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 高阳县 更新 

47 
天津-保定-呼和浩特成品油       

管道工程 
- 高阳县 原规划 

48 锦州-郑州成品油管道工程 0.11 龙化乡 新增 

49 陕京二线输气管道工程 0.14 庞口镇 新增 

50 高阳县油气勘探开发 - 高阳县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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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序

号 
项目名称 

用地 

面积 
建设地点 备注 

51 
高阳沙窝供电所及物资储备

点建设工程 
- 高阳县 新增 

52 
高阳城北 110kV 变电站建设

工程 
 高阳县 新增 

53 
高阳中燃农村“气代煤”工

程 
- 高阳县 新增 

四、其他 

54 
第三代移动通信（3G）网络

基站等设施 
- 高阳县 原规划 

55 
高阳县地热资源综合利用工

程 
- 

高阳镇、邢家南镇、蒲口乡、西演镇、小

王果庄乡 
原规划 

56 
高阳县集中供热余热发电项

目送出线路工程 
- 高阳镇、邢家南镇、西演镇 新增 

57 高阳县集中供热管网项目 - 高阳镇、邢家南镇、蒲口乡、晋庄乡 新增 

 58  庞口镇垃圾处理站 - 庞口镇 新增 

 

 

 

 

 

 

 


